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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

北區分署委託標售115年度第105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

或建築改良物公告 

 

發文日期：115年 05月 27日  

發文字號：115年度台金北繼字第 105號 

主旨：公告標售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115 年度第 105 批

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 132宗，請踴躍參

加投標。 

依據： 

一、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「逾期

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標售作業要點」第五點。 

二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115年度委託辦理標售逾期未

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及繼承人或原權利人依土

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申請發給價金勞務採購案契約書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公告起迄日期:自115年05月27日起至115年08月28日止，共

3個月。 

二、受理投標期間:自115年08月14日起至115年08月28日 上午 

10時00分開啟信箱止。 

三、開標日期及地點：訂於115年08月28日 上午 11時00分正於本

公司（以下簡稱標售機構）投標室（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

忠孝東路四段300號10樓）當眾開標。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

突發事故停止上班，則順延至恢復上班日第一個上午 11

時00分同地點開標。 

四、投標資格及投標方式： 

(一)凡法律上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購置不動產之公、私

法人、自然人及其他得為權利主體者，均得參加投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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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人參加投標，應受土地法第十七條至二十條之限

制；大陸地區人民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構，或其於第

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參加投標，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

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九條之限制，且於「大陸地區人

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」未開放不動產業前禁止陸資投

標為住宅及大樓之開發或經營。 

(二)公告標售之不動產為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

規定之耕地者，得參與投標之私法人必須為該條例第

三十四條規定之農民團體、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

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。 

(三)有意投標者，請於本公告之日起，在辦公時間內，向

標售機構 (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300號10樓) 

(電話：(02)8771-1168轉2133)洽詢，領取投標須知、投標單

、信封等，並依照投標須知規定填寫，連同保證金之票據妥予密

封，於 115 年 08 月 14 日起至 115 年 08 月 28 日標售機構

開啟信箱前以郵局掛號郵遞送達指定信箱 (臺北敦

南郵局 108-129 號郵政信箱 )。 

五、標售不動產之標示、面積、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

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、標售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、

所有權、他項權利登記情形等詳如附表。 

六、標售不動產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

及使用地類別、所有權、他項權利，係依當地縣、市政

府核發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證明書、政府機關網站公布

之使用分區或地政事務所核發之土地或建物登記謄本記

載，有關土地使用管制、地籍資料，請投標人自行向當

地縣、市政府、地政機關查詢，並請逕至現場參觀。標

售土地得否申請建築使用(如：是否為法定空地等)，應

由投標人自行負責查證並依建築法規評估，委託機關及

標售機構不負瑕疵擔保責任。新北市之不動產是否涉及

文化資產，請有意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「新北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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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發行為涉及有行文化資產查詢系統」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Involve/Identit

y/Account/Login_Ntpc)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

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

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第32

條、第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七、標售之不動產，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、第三項 

規定，其繼承人占有或第三人占有無合法使用權者，於標

售後喪失其占有之權利；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租賃期間超

過五年者，於標售後以五年為限；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

其他共有人就其使用範圍依序有優先購買權，但優先購

買權人未於決標後三十日內表示優先購買者，其優先購

買權視為放棄。願優先購買者，應依投標須知規定方式表

示。 

八、凡對本標售不動產有權利主張者，應於開標日前一日上班

時間檢具有關權利憑證正本，送至標售機構。逾期視為放

棄一切權利，不予受理。 

九、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，除有優先購買權者，另候

通知繳納外，應持向標售機構領取之繳款書限於115年11

月16日以前逕向指定銀行一次繳清。 

十、標售不動產於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繳清應繳價款後十

五日內由標售機構發給標售證明書予得標人或優先購買

權人。 

十一、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。 

十二、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，以標售機構公告(布)欄公告

為準。（標售資料查詢網址：http：//www.tfasc.com.tw/） 

  

http://www.tfasc.com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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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: 

標售不動產之標示、面積、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、

標售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、所有權、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

標號 1 2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八里區楓櫃段 1449-0000地號 新北市八里區龍形段 0651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402.03(1/16) 1382.51(1/1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一種保護區  第二種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67,843 215,05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7,000 2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連金煌(持分 1/16) 張雨順(持分 1/1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連金煌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

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

管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

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

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

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

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

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

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

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

意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

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

權)，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雨順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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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3 4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土城區永和段 0728-0000地號 新北市土城區永豐段 0651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694.00(3/108) 1478.95(1/2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 
山坡地保育區 

林業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65,789 246,492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7,000 2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賴清日(持分 3/108) 郭水生(持分 1/2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賴清日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郭水生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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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5 6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土城區永豐段 0717-0000地號 新北市土城區永豐段 0718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865.69(1/24) 96265.59(1/2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丙種建築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林業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375,132 16,044,265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8,000 1,60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郭水生(持分 1/24) 郭水生(持分 1/2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郭水生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郭水生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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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7 8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土城區石門段 0597-0001地號 新北市土城區安和段 0461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96.76(4/147) 32.93(1/45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保護區  第一種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39,084 87,813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,000 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秀琴(持分 4/147) 何傳林(持分 1/45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秀琴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何傳林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謄本其他登記事項載明『法定

空地』，請投標人注意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

 

第8頁 共69頁 

 

標號 9 10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土城區安和段 0493-0000地號 新北市土城區安和段 0494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94.55(1/45) 176.24(1/45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農業區  第一種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65,134 469,973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7,000 47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何傳林(持分 1/45) 何傳林(持分 1/45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何傳林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何傳林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謄本其他登記事項載明『法定

空地』，請投標人注意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 



 

第9頁 共69頁 

 

標號 11 12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土城區城林段 0308-0000地號 新北市土城區祖田段 102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.64(9/40) 461.05(1/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一種住宅區  
山坡地保育區 

丙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84,348 1,982,515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9,000 19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許幼(持分 9/40) 蔡錦秀(持分 1/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許幼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蔡錦秀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

 

第10頁 共69頁 

 

標號 13 14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土城區祖田段 1109-0000地號 
新北市石門區下角段五爪崙小段 

0104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14.21(1/2) 1532.00(1/6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424,184 188,94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3,000 1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蔡錦秀(持分 1/2) 沈金火(持分 1/6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蔡錦秀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沈金火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地上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

 

第11頁 共69頁 

 

標號 15 16 

不動產標示 
新北市石門區下角段五爪崙小段 

0104-0000地號 
新北市汐止區八連段 0071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532.00(1/6) 242.04(1/2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水利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88,947 15,128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9,000 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沈金來(持分 1/6) 黃榕泰(持分 1/2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沈金來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地上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榕泰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依土地謄本標示部所載本案使用分區為

山坡地保育區水利用地，請投標人自行注

意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

 

第12頁 共69頁 

 

標號 17 18 

不動產標示 
新北市汐止區北港段柯子林小段 

0049-0000地號 

新北市汐止區北港段柯子林小段 

0049-0001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503.00(1/7) 272.00(1/7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丙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365,014 202,05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7,000 21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正和(持分 1/7) 張正和(持分 1/7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正和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正和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

 

第13頁 共69頁 

標號 19 20 

不動產標示 
新北市汐止區北港段柯子林小段 

0050-0001地號 

新北市汐止區北港段柯子林小段 

0050-0002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39.00(1/7) 194.00(1/6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林業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82,329 54,96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9,000 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正和(持分 1/7) 張正和(持分 1/6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正和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正和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 



 

第14頁 共69頁 

 

標號 21 22 

不動產標示 
新北市汐止區北港段柯子林小段 

0050-0004地號 

新北市汐止區北港段柯子林小段 

0050-0005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776.00(1/6) 16003.00(1/6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林業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林業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219,867 4,534,183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2,000 45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正和(持分 1/6) 張正和(持分 1/6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正和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正和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

 

第15頁 共69頁 

 

標號 23 24 

不動產標示 
新北市汐止區北港段柯子林小段 

0050-0008地號 

新北市汐止區北港段柯子林小段 

0051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776.00(1/1) 335.00(1/7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林業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,319,200 81,35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32,000 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正和(持分 1/1) 張正和(持分 1/7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正和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正和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

 

第16頁 共69頁 

 

標號 25 26 

不動產標示 
新北市汐止區北港段柯子林小段 

0066-0000地號 

新北市汐止區北港段柯子林小段 

0067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553.00(1/7) 112.00(1/7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34,300 27,20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4,000 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正和(持分 1/7) 張正和(持分 1/7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正和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正和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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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27 28 

不動產標示 
新北市汐止區北港段柯子林小段 

0068-0000地號 
新北市汐止區秀山段 0846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39.00(1/7) 333.41(1/1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國土保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82,329 1,000,23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9,000 101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正和(持分 1/7) 盧泳其(持分 1/1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正和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盧泳其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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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29 30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秀山段 0847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秀山段 0850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9276.88(2700/10000) 5753.25(1/1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國土保安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國土保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7,514,273 17,259,75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752,000 1,72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盧泳其(持分 2700/10000) 盧泳其(持分 1/1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盧泳其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盧泳其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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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31 32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秀山段 0851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秀山段 085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89.04(1/1) 3506.25(1/1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國土保安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國土保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267,120 10,518,75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7,000 1,05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盧泳其(持分 1/1) 盧泳其(持分 1/1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盧泳其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盧泳其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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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33 34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金龍段 0249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保安段 1694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13.34(360/10000) 116.31(1/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二種住宅區  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493,709 142,48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0,000 1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連文樞(持分 360/10000) 楊金桂(持分 1/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連文樞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

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

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

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屬

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

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

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

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

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

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投

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

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

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標

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

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建

物 25棟(建號 2031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

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

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

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楊金桂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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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35 36 

不動產標示 
新北市汐止區保長坑段石門小段 

0011-0003地號 

新北市汐止區保長坑段石門小段 

0025-0001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84.00(1/3) 262.00(1/3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

區或非都市土地

使用分區及使用

地類別(僅供參

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28,800 183,40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3,000 1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廖足(持分 1/3) 廖足(持分 1/3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

形 
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廖足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

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

管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

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

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

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

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

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

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

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

意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

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

規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

標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廖足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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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37 38 

不動產標示 
新北市汐止區保長坑段石門小段 

0029-0002地號 
新北市樹林區大同段 0841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30.00(1/3) 100.00(1/8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丙種建築用地 
第一種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616,000 121,22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62,000 1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廖足(持分 1/3) 連簡富(持分 1/8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廖足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之

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

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

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屬依

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

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

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

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決標

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須知

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投標

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及有

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查

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

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標的標脫

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第 32

條、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地上權)，由得

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建物

1 棟(建號 2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

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

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

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連簡富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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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39 40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樹林區大同段 0862-0000地號 新北市樹林區大同段 0878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78.00(1/82) 73.00(1/8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一種住宅區  第一種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94,551 88,49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0,000 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連簡富(持分 1/82) 連簡富(持分 1/8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連簡富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連簡富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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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41 42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樹林區大同段 0892-0000地號 新北市樹林區民和段 019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81.00(1/82) 331.03(1/1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一種住宅區  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98,188 397,236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0,000 40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連簡富(持分 1/82) 詹火𡍼(持分 1/1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連簡富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詹火𡍼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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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43 44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樹林區民和段 1257-0000地號 新北市樹林區東園段 0170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4943.24(4/325) 108.71(1/4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一般農業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15,596 52,77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2,000 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王陳琴(持分 4/325) 蔡林貴(持分 1/4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王陳琴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蔡林貴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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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45 46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樹林區東園段 0618-0000地號 新北市樹林區南園段 0684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708.47(1/150) 13.03(1/10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一般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一般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82,313 37,526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9,000 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周瑞霞(持分 1/150) 紀陳梅(持分 1/10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周瑞霞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紀陳梅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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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47 48 

不動產標示 
新北市雙溪區丁子蘭坑段 

0565-0000地號 

新北市雙溪區三叉港段三叉港小段

0819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9582.00(1023/20000) 9874.00(1/6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林業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林業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420,680 625,353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3,000 6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裕熙(持分 1023/20000) 陳朝萬(持分 1/6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裕熙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朝萬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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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49 50 

不動產標示 
新北市雙溪區三叉港段三叉港小段

0830-0000地號 

新北市雙溪區三叉港段三叉港小段

0848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8952.00(1/6) 1280.00(1/6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566,960 81,06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7,000 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朝萬(持分 1/6) 陳朝萬(持分 1/6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朝萬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朝萬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

 

第29頁 共69頁 

標號 51 52 

不動產標示 
新北市雙溪區三叉港段三叉港小段

0852-0000地號 

新北市雙溪區大平段後寮子小段 

0338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7570.00(1/6) 3157.00(1/15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保安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479,433 63,14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8,000 7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朝萬(持分 1/6) 方文鏗(持分 1/15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朝萬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方文鏗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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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53 54 

不動產標示 
新北市雙溪區平林段內平林小段 

0418-0004地號 

新北市雙溪區平林段外平林小段 

0414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61847.00(17/1000) 8195.00(1/1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420,560 2,868,25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3,000 287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連呂蕭雪(持分 17/1000) 蔡燦汶(持分 1/1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有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連呂蕭雪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蔡燦汶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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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55 56 

不動產標示 
新北市雙溪區平林段外平林小段 

0416-0000地號 

新北市鶯歌區橋子頭一段 

1399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8841.00(1/1) 113.88(1/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一般農業區 

水利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3,094,350 392,886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10,000 40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蔡燦汶(持分 1/1) 黃進富(持分 1/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蔡燦汶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(抵押權)，

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。 

9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10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進富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依土地謄本標示部所載本案使用分區為

一般農業區水利用地，請投標人自行注

意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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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57 58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文山區實踐段一小段 

02397-000建號 

臺北市文山區興隆段一小段 

0139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12.45(1/5) 103.00(24/67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  第三種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27,080 717,321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,000 7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劉坤山(持分 1/5) 楊海西(持分 24/67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劉坤山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建物坐落之 445地號，非屬依土地

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

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

同建物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

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共有部分為 2398建號，權

利範圍 1/33，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門牌號碼：臺北市文山區忠順街一段

155號地下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楊海西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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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59 60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文山區興隆段一小段 

0198-0000地號 

臺北市文山區興隆段一小段 

0198-0001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739.00(1/6) 126.00(1/6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二種住宅區  第三種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9,860,400 3,318,00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987,000 33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蘇五敦(持分 1/6) 蘇五敦(持分 1/6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蘇五敦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蘇五敦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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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61 62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文山區興隆段一小段 

0198-0002地號 

臺北市文山區興隆段一小段 

0198-0004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62.00(1/6) 1244.00(1/6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二種住宅區  第二種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223,200 4,478,40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3,000 448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蘇五敦(持分 1/6) 蘇五敦(持分 1/6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蘇五敦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蘇五敦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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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63 64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文山區興隆段一小段 

0198-0006地號 

臺北市文山區興隆段一小段 

0198-0007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29.00(1/6) 58.00(1/6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三種住宅區  第三種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3,397,000 1,527,333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40,000 15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蘇五敦(持分 1/6) 蘇五敦(持分 1/6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蘇五敦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蘇五敦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36頁 共69頁 

標號 65 66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文山區興隆段一小段 

0199-0000地號 

臺北市文山區興隆段一小段 

0208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0.00(1/6) 9.00(1/6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二種住宅區  第二種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72,000 32,40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8,000 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蘇五敦(持分 1/6) 蘇五敦(持分 1/6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蘇五敦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蘇五敦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37頁 共69頁 

標號 67 68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文山區興隆段一小段 

0208-0001地號 

臺北市文山區興隆段一小段 

0256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81.00(1/6) 117.00(1/1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三種住宅區  
第二種住宅區 

及第三種住宅區 

標售底價(元) 2,133,000 3,754,764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14,000 37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蘇五敦(持分 1/6) 陳楊金寶(持分 1/1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蘇五敦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楊金寶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38頁 共69頁 

標號 69 70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北投區湖田段二小段 

0122-0000地號 

臺北市北投區湖田段二小段 

0122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13.33(2/18) 313.33(3/1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陽明山國家公園區（第五種一般管制區

（附帶條件：於細部計畫或社區改造細

部計畫公告實施前，依「第三種一般管

制區」管制））  

陽明山國家公園區（第五種一般管制區

（附帶條件：於細部計畫或社區改造細

部計畫公告實施前，依「第三種一般管

制區」管制））  
標售底價(元) 132,295 198,442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4,000 20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高定(持分 2/18) 高根本(持分 3/1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高定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高根本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39頁 共69頁 

標號 71 72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北投區湖田段二小段 

0122-0001地號 

臺北市北投區湖田段二小段 

0122-0001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548.12(2/18) 548.12(3/1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陽明山國家公園區（第五種一般管制區

（附帶條件：於細部計畫或社區改造細

部計畫公告實施前，依「特別景觀區」

管制））  

陽明山國家公園區（第五種一般管制區

（附帶條件：於細部計畫或社區改造細

部計畫公告實施前，依「特別景觀區」

管制））  
標售底價(元) 231,428 347,143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4,000 3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高定(持分 2/18) 高根本(持分 3/1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高定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高根本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0頁 共69頁 

標號 73 74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北投區湖田段二小段 

0123-0000地號 

臺北市北投區湖田段二小段 

0123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510.70(2/18) 1510.70(3/1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陽明山國家公園區（第五種一般管制區

（附帶條件：於細部計畫或社區改造細

部計畫公告實施前，依「第三種一般管

制區」管制））  

陽明山國家公園區（第五種一般管制區

（附帶條件：於細部計畫或社區改造細

部計畫公告實施前，依「第三種一般管

制區」管制））  
標售底價(元) 637,851 956,77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64,000 9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高定(持分 2/18) 高根本(持分 3/1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高定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高根本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1頁 共69頁 

標號 75 76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北投區湖田段二小段 

0123-0001地號 

臺北市北投區湖田段二小段 

0123-0001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85.20(2/18) 185.20(3/1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陽明山國家公園區（第五種一般管制區

（附帶條件：於細部計畫或社區改造細

部計畫公告實施前，依「特別景觀區」

管制））  

陽明山國家公園區（第五種一般管制區

（附帶條件：於細部計畫或社區改造細

部計畫公告實施前，依「特別景觀區」

管制））  
標售底價(元) 78,196 117,293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8,000 1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高定(持分 2/18) 高根本(持分 3/1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高定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高根本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2頁 共69頁 

標號 77 78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北投區湖田段二小段 

0123-0002地號 

臺北市北投區湖田段二小段 

0123-0002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90.69(2/18) 290.69(3/1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陽明山國家公園區（第五種一般管制區

（附帶條件：於細部計畫或社區改造細

部計畫公告實施前，依「特別景觀區」

管制））  

陽明山國家公園區（第五種一般管制區

（附帶條件：於細部計畫或社區改造細

部計畫公告實施前，依「特別景觀區」

管制））  
標售底價(元) 122,736 184,104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3,000 1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高定(持分 2/18) 高根本(持分 3/1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高定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高根本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3頁 共69頁 

標號 79 80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北投區湖田段二小段 

0124-0000地號 

臺北市北投區湖田段二小段 

0124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294.47(2/18) 3294.47(3/1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陽明山國家公園區（第五種一般管制區

（附帶條件：於細部計畫或社區改造細

部計畫公告實施前，依「特別景觀區」

管制））  

陽明山國家公園區（第五種一般管制區

（附帶條件：於細部計畫或社區改造細

部計畫公告實施前，依「特別景觀區」

管制））  
標售底價(元) 402,657 603,986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1,000 61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高定(持分 2/18) 高根本(持分 3/1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高定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高根本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4頁 共69頁 

標號 81 82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北投區湖田段二小段 

0124-0001地號 

臺北市北投區湖田段二小段 

0124-0001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40.25(2/18) 240.25(3/1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陽明山國家公園區（第五種一般管制區

（附帶條件：於細部計畫或社區改造細

部計畫公告實施前，依「第三種一般管

制區」管制））  

陽明山國家公園區（第五種一般管制區

（附帶條件：於細部計畫或社區改造細

部計畫公告實施前，依「第三種一般管

制區」管制））  
標售底價(元) 29,364 44,046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,000 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高定(持分 2/18) 高根本(持分 3/1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高定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高根本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5頁 共69頁 

標號 83 84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北投區湖田段二小段 

0124-0003地號 

臺北市北投區湖田段二小段 

0124-0003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732.24(2/18) 3732.24(3/1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陽明山國家公園區（第五種一般管制區

（附帶條件：於細部計畫或社區改造細

部計畫公告實施前，依「第三種一般管

制區」管制））  

陽明山國家公園區（第五種一般管制區

（附帶條件：於細部計畫或社區改造細

部計畫公告實施前，依「第三種一般管

制區」管制））  
標售底價(元) 456,163 684,244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46,000 6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高定(持分 2/18) 高根本(持分 3/1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高定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高根本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6頁 共69頁 

標號 85 86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北投區湖田段二小段 

0129-0000地號 

臺北市北投區湖田段二小段 

0129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4532.41(2/18) 4532.41(3/1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陽明山國家公園區（第五種一般管制區

（附帶條件：於細部計畫或社區改造細

部計畫公告實施前，依「特別景觀區」

管制））  

陽明山國家公園區（第五種一般管制區

（附帶條件：於細部計畫或社區改造細

部計畫公告實施前，依「特別景觀區」

管制））  
標售底價(元) 553,961 830,942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6,000 8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高定(持分 2/18) 高根本(持分 3/1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高定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高根本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7頁 共69頁 

標號 87 88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北投區湖田段二小段 

0129-0001地號 

臺北市北投區湖田段二小段 

0129-0001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872.20(2/18) 1872.20(3/1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陽明山國家公園區（第五種一般管制區

（附帶條件：於細部計畫或社區改造細

部計畫公告實施前，依「第三種一般管

制區」管制））  

陽明山國家公園區（第五種一般管制區

（附帶條件：於細部計畫或社區改造細

部計畫公告實施前，依「第三種一般管

制區」管制））  
標售底價(元) 228,824 343,23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3,000 3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高定(持分 2/18) 高根本(持分 3/1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高定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高根本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8頁 共69頁 

標號 89 90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北投區湖田段二小段 

0537-0000地號 

臺北市南港區新光段二小段 

0556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67.84(1/1) 1081.00(1/36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陽明山國家公園區（第五種一般管制區

（附帶條件：於細部計畫或社區改造細

部計畫公告實施前，依「第三種一般管

制區」管制））  

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637,792 135,125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64,000 1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曹井(持分 1/1) 張天送(持分 1/36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曹井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天送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49頁 共69頁 

標號 91 92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南港區新光段二小段 

0557-0000地號 

臺北市南港區新光段二小段 

0558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002.00(1/36) 243.00(1/36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保護區  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125,250 30,375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3,000 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天送(持分 1/36) 張天送(持分 1/36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天送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天送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50頁 共69頁 

標號 93 94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南港區新光段二小段 

0559-0000地號 

臺北市南港區新光段二小段 

0560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421.00(1/36) 1203.00(1/1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保護區  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52,625 300,75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6,000 31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天送(持分 1/36) 張天送(持分 1/1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天送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天送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51頁 共69頁 

標號 95 96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南港區新光段二小段 

0575-0000地號 

臺北市南港區新光段二小段 

0577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300.00(1/18) 15860.00(1/1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保護區  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575,000 3,965,00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8,000 397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天送(持分 1/18) 張天送(持分 1/1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天送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天送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52頁 共69頁 

標號 97 98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南港區新光段二小段 

0582-0000地號 

臺北市南港區新光段二小段 

0583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32.00(1/36) 2160.00(1/1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保護區  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29,000 540,00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,000 5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天送(持分 1/36) 張天送(持分 1/1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天送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天送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53頁 共69頁 

標號 99 100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南港區新光段二小段 

0584-0000地號 

臺北市南港區新光段二小段 

0585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56.00(1/36) 619.00(1/36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保護區  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44,500 77,375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,000 8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天送(持分 1/36) 張天送(持分 1/36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天送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天送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54頁 共69頁 

標號 101 102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南港區新光段二小段 

0586-0000地號 

臺北市南港區麗山段三小段 

0330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963.00(1/36) 4290.00(1/2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保護區  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120,375 9,652,50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3,000 96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天送(持分 1/36) 盧泳其(持分 1/2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天送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盧泳其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

 

第55頁 共69頁 

標號 103 104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南港區麗山段三小段 

0369-0000地號 
新北市汐止區八連段 0033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4.00(14/40) 4772.14(1/2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保護區  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22,050 222,70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,000 2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盧泳其(持分 14/40) 黃榕泰(持分 1/2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盧泳其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榕泰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 

  



 

第56頁 共69頁 

標號 105 106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八連段 0035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八連段 0036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44.82(1/24) 713.92(1/2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16,092 33,316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,000 4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黃榕泰(持分 1/24) 黃榕泰(持分 1/2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榕泰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榕泰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 

  



 

第57頁 共69頁 

標號 107 108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八連段 0055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八連段 0059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5165.11(1/24) 475.68(1/8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林業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241,038 66,595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5,000 7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黃榕泰(持分 1/24) 黃榕泰(持分 1/8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榕泰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榕泰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
 

 



 

第58頁 共69頁 

標號 109 110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八連段 0065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八連段 0068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96.41(1/8) 116.38(1/2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41,498 5,431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,000 543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黃榕泰(持分 1/8) 黃榕泰(持分 1/2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榕泰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榕泰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 



 

第59頁 共69頁 

標號 111 112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八連段 0072-0000地號 新北市汐止區八連段 0073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451.39(1/24) 1557.50(1/24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山坡地保育區 

農牧用地 

山坡地保育區 

丙種建築用地 

標售底價(元) 21,065 280,35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,000 2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黃榕泰(持分 1/24) 黃榕泰(持分 1/24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榕泰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

定之耕地，有關耕地投標資格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4點規定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黃榕泰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1棟(建號 3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

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

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

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

理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

 

第60頁 共69頁 

 

標號 113 114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中山區榮星段六小段 

0134-0000地號 

臺北市文山區指南段三小段 

0407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434.00(1/18) 1504.00(1/5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道路用地(公共設施用地)  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8,969,334 914,432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897,000 92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王超英(持分 1/18) 張木匠(持分 1/5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王超英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用分區

查詢為道路用地(公共設施用地)，請投標

人自行注意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木匠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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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115 116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文山區指南段三小段 

0425-0000地號 

臺北市文山區指南段三小段 

0426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463.00(1/5) 203.00(1/5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保護區  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281,504 123,424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9,000 1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木匠(持分 1/5) 張木匠(持分 1/5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木匠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木匠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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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117 118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文山區指南段三小段 

0427-0000地號 

臺北市文山區指南段三小段 

0434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254.00(1/5) 778.00(1/25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保護區  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154,432 94,605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6,000 10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木匠(持分 1/5) 張木匠(持分 1/25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木匠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木匠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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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119 120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文山區指南段三小段 

0442-0000地號 

臺北市文山區指南段三小段 

0445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345.00(1/25) 665.00(1/9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保護區  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41,952 224,622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,000 2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木匠(持分 1/25) 張木匠(持分 1/9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木匠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木匠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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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121 122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文山區指南段三小段 

0446-0000地號 

臺北市文山區指南段三小段 

0447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632.00(1/25) 463.00(1/25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保護區  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198,451 56,301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20,000 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木匠(持分 1/25) 張木匠(持分 1/25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木匠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木匠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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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123 124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文山區指南段三小段 

0462-0000地號 

臺北市文山區指南段三小段 

0463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69.00(1/5) 448.00(1/5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保護區  保護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102,752 272,384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1,000 28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木匠(持分 1/5) 張木匠(持分 1/5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木匠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木匠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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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125 126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文山區指南段三小段 

0464-0000地號 

臺北市萬華區青年段一小段 

0634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55.00(1/5) 616.00(1/25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保護區  第三種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94,240 3,027,763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10,000 303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木匠(持分 1/5) 楊百年(持分 1/25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張木匠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楊百年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5棟(建號 4980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

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

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

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

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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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127 128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萬華區青年段一小段 

0634-0000地號 

臺北市萬華區青年段一小段 

0634-0001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616.00(1/25) 119.00(1/25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三種住宅區  第三種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3,027,763 584,909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303,000 59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楊克從(持分 1/25) 楊百年(持分 1/25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楊克從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5棟(建號 4980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

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

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

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

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楊百年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3棟(建號 5029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

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

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

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

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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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號 129 130 

不動產標示 
臺北市萬華區青年段一小段 

0634-0001地號 
新北市五股區御史段 0085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19.00(1/25) 26.60(1/15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第三種住宅區  道路用地  

標售底價(元) 584,909 156,940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59,000 16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楊克從(持分 1/25) 陳溪田(持分 1/15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楊克從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

建物 3棟(建號 5029等)，非屬依土地法第

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

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理，故不併同土

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

自理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溪田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據新北市城鄉資訊查詢平台土地使用分

區為道路用地，請投標人自行注意。 

9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 
 



 

第69頁 共69頁 

 

標號 131 132 

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五股區御史段 0086-0000地號 新北市五股區御史段 0095-0000地號 

面積(平方公尺) 117.55(1/15) 550.53(1/15) 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或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及使用地類別

(僅供參考) 

住宅區  住宅區  

標售底價(元) 693,545 3,248,127 

投標保證金金額

(元) 
70,000 325,000 

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溪田(持分 1/15) 陳溪田(持分 1/15) 

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

備註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溪田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
1、被繼承人姓名：陳溪田。 

2、使用管理情形：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

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

理單無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

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。 

3、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，非

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

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，標售機構無權處

理，故不併同土地標售。如涉相關權利義

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。 

4、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

09704516310 號令規定，申報移轉現值以

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 

5、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。 

6、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，請詳投標

須知第 12 點規定。 

7、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，請有意

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

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

(https://www.ntchgis.ntpc.gov.tw/ 

Involve/Identity/Account/Login_Ntpc)

查詢，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、歷史建築、

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、該

標的標脫後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

產保護法第 32條、第 55條規定有優先購

買權。 

8、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。 

 

 

 

  
 


